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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以此为戒

通讯员 南轩

案件回顾：
2016年7月27日，陈某将私家

车停放在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凤
启路，没想到车子被高空掉下来的
太阳能热水器砸坏，造成车损。后
陈某向派出所报警，经查，掉落的
太阳能热水器系嘉兴市南湖区凤
飞路商住楼1幢2楼某室住户陆某
所有。该次事故造成陈某车辆损
失7500元，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南湖支公司向车主陈
某进行了理赔，其理赔完毕后代为
向第三人陆某追偿，故起诉至南湖
法院。

法庭上，陆某答辩称，事故属
于意外，不排除夜间大风等天气原
因，对于他来说也属于天灾，认为
不应由其承担责任，即便其应承担
责任，也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了调解，由被告陆某于2017年6月23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损失
5500元。

案情解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高空坠物致损案件。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

脱落、坠落造成他人伤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本案中，陆某应当预见其危险性并预见可能带来的危害，但是还是疏于管理、没有尽到管理责
任和义务，从而造成陈某财产的损失，理应支付原告的保险金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
品造成他人损害的，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条规定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责任，但并不是在归责
原则上适用过错推定，而是适用无过错原则。

本案中，被告陆某是太阳能热水器所有权人，应当负有安全注意义务，在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情况下，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责任。当然，太阳能热水器如果是小区物业安装、维护、管理
不当而坠落，被告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也可依据物业管理约定要求物业承担相应责任。

对住户来说，应当对太阳能热水器、室外花盆等物件加强固定，不要把不易固定的物品和易碎
品放到室外。对物业管理者来说，应该定期巡视，发现建筑上有危险情况及时排除，并设立警示标
识或者划定安全线，劝导行人不靠近危险区域。

通讯员 南轩

案情回顾：
今年年初，某拍卖公司登报发布了“废旧物资拍卖公告”，受

托对一批废旧物资进行拍卖，起拍价70万元。甲公司看到公告后
十分感兴趣，便交纳了保证金参与竞拍，该公司工作人员还与其
他竞买人一起实地查看了拍卖品。

3月底，拍卖会在某酒店会议室如期举行，拍卖现场气氛十分
热烈，经过几十轮角逐，甲公司最后以150万元拍得上述货物，并
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溢价率达到100%以上。

事后，甲公司认为因在现场查看拍品时，由于竞买人多，没能
仔细查看，且拍品委托人为便于现场管理，不让搬动拍卖品查看，
导致对拍卖品的价值判断有误，不愿意支付拍卖款。

为此，拍卖公司将甲公司起诉至桐乡法院。经法院多次调
解，最终拍品委托人及拍卖公司、甲公司达成合意，确认解除《拍
卖成交确认书》，甲公司支付各项费用共计赔款25万元。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

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
行拍卖。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
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
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从上述法条看出，对于买受人违约责任的规定带有惩罚性
质。所以，参与拍卖的当事人必须事先仔细查看标的物，了解标
的物的来源与瑕疵，在拍卖过程中，不要被快速、混乱的拍卖氛围
冲昏头脑，因为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只有当其他竞买人有
更高竞价时，其应价才丧失约束力。如果成交后不支付拍卖款，
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保证金，还有佣金和两次拍卖的差额等。

通讯员 李晴

一伙人为了要
债，竟然把欠债人
从浙江台州带到四
川 各 县 关 了 20 多
天，结果钱没要到，
自己则受到了法律
的惩罚。

2014 年 7 月 ，
梁 某 在 徐 某 介 绍
下，认识了谢某，因
为梁某与王某乙存
在债务纠纷，谢某义气答应帮梁某讨要债款。之后，谢某纠集
了王某甲及郭某、白某等人，驾驶车辆从四川来到浙江，找王某
乙要债。

2014年8月18日下午，王某甲等人在临海市车管所附近找
到了王某乙，当时王某乙还带着他9岁大的女儿。他们通过拉
拽、喷辣椒喷雾剂等手段，逼迫王某乙及女儿坐上他们的车。途
中，应王某乙要求，王某甲等人驾车至台州椒江区香溢大酒店附
近，将王某乙的女儿交给他父母。

之后，他们将王某乙带离浙江，在8月19日傍晚到达四川。
在此后的20多天时间里，王某乙被非法拘禁在四川郫县、松潘
县、茂县等地。期间，徐某协助、配合梁某，恐吓王某乙说要把他
送到无人区或者把他跟狼放一起，迫使王某乙与梁某达成400万
元的还款协议。

同时，他们还威胁王某乙的家人，逼迫其偿还欠款。他们
说：“我们不怕报警，这个事情我们拿不到钱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之前就有个人，因为还不出钱，现在已经在放牛了，我们也不让
他白干，给他15块钱一天的工资，你们如果还不出钱，就让他在
草原放一辈子牛，慢慢还债好了。”

2014年9月9日，直到警方将梁某、徐某抓获，谢某、王某甲
等人才将王某乙释放。之后，上述涉案人员陆续归案。

近日，台州椒江法院对涉案的王某甲进行了审理，法院认
为，王某甲事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且在
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
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甲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别着了“货到付款”的“道”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不少热衷网购的消费者，都认为“一手交钱、一手拿货”的货到付款方式最安全。殊不知，不少诈骗分子
也盯紧了“货到付款”式快递，海量投递包裹，靠骗取“快递费”牟利。警方提示消费者，拒收来历不明的包
裹，以免上当受骗。

头脑一热，150万拍下拍品
临时反悔，拍卖款迟迟不付
法院调解：买方赔款25万元

“还不出钱就在草原放一辈子牛”
债主撂狠话非法拘禁他人获刑

高空掉下热水器 楼下私家车“躺枪”
坠物砸车损失谁来担？


